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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711.htm （１９８５年１月２

９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经委、国家物资局《关于开展机电设

备招标工作有关问题的请示》，现转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 采用国内招标逐步取代层层审批办法，是改进机电设备进

口审查和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当前流通领域中的

一项重要改革。它不仅是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

的需要，而且有助于促进机械工业的技术进步。各地区、各

部门要给予充分重视。 为搞好这项工作，国务院同意成立中

国机电设备招标咨询服务中心，业务上由国家经委归口领导

，负责统一组织、协调、监管全国机电设备的招标工作，不

断总结经验，推动招标工作的开展。附： 国家经委、国家物

资局关于开展机电设备 招标工作有关问题的请示 （１９８４

年１２月２６日）国务院：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对

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拟对进口机电设备试行在国

内招标办法组织供应，国内解决不了的再安排进口。通过这

种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招标方式，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鼓励企业竞争，促进技术进步，择优组织供应，可以逐步改

变层层审批的手续，方便用户，并可为国家节省外汇。现将

具体实施意见报告如下： 一、试行招标的范围 （一）原规定

由国家物资局组织审批的单台价值二万美元或一次批量价值

二十万美元以上的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和电子元器件；单台

价值五万美元或一次批量价值十五万美元以上的其他机电设



备。 （二）原规定由国家经委组织审批的限额以上的引进项

目需要进口的机电设备。 以上设备由各中心城市组建招标公

司，面向全国，组织招标。通过招标仍需安排进口的，由组

织招标的公司签注意见，各地区、各部门以及海关、银行、

外贸等有关单位即可据以办理手续，不再经层层审批。 各招

标公司如有条件，对其他方面需要的进口和国产机电设备，

也应积极开展招标业务。 试行招标是一项新的工作，目前还

缺乏经验，为了不影响进口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在开始阶

段拟采取审批与招标并存的过渡办法，待取得经验以后，再

决定是否全面采用。 二、委托招标和参加投标的条件以及鼓

励措施 招标工作不受地区和行业的限制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凡外汇和资金落实、需要进口机电设备的单位，均可直接

向招标公司委托招标。凡具有法人资格、又有生产供应能力

的生产企业，均可直接参加投标。投标的产品必须满足需用

单位的要求，并经过需用单位同意方能有效。 为了促进机械

工业的发展，增强国内机电产品的竞争能力，在招标工作中

采取以下鼓励措施。 （一）中标产品优先纳入各级生产、分

配计划，保证所需原材料、配套件的供应。 （二）中标产品

实行浮动价格，优质优价，不受国内调拨价的限制。 （三）

企业为生产中标产品需要进口关键件、特殊材料，或者需与

外商合作制造的，中标企业可酌情向委托招标单位收取不超

过产品价值３０％的外汇额度。如有不足，国家可适当给予

支持。由于所需产品中标而节省的外汇额度，归需要单位使

用，以鼓励在国内招标。 为了补贴中标企业进口关键件、材

料所需外汇的缺额，国家每年拨出一千万美元外汇额度，由

国家委托的组织招标工作的机构掌握使用。 （四）中标企业



应按时、按质、按量交货，为用户做好技术服务，并承担相

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招标工作机构的设置 （一）成立

中国机电设备招标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受

国家委托，负责拟订招标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协助有

关方面做好各招标公司的组建、登记和注册工作；统一管理

和协调招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发布有关信息；对各城市的

招标公司在业务工作上实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中心”设

理事会，由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理事会下设日

常办事机构，为事业单位。办事机构设在国家物资局。 （二

）在有关城市组建招标咨询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由当地人民政府领导。其业

务应面向全国，独立行使招标职权。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可向委托招标单位和中标企业收取合理的费用。 

一九八五年，拟先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组建五

个“公司”，以后陆续在重庆、西安、沈阳等城市建立。 （

三）各城市的招标公司，必须经“中心”审核报国家经委批

准，并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开展招标咨询

业务。 （四）鉴于“公司”主要靠收取一定费用维持开支，

建议在三年内除按低税率征收营业税外，免征其他税收。 四

、加强信息工作 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反馈工作，是开展

招标咨询服务的重要条件，因此，需要适当配置电子计算机

、电传等设备，并逐步在“中心”与“公司”，“公司”与

“公司”之间建立信息系统，为此，需要一些人民币资金和

外汇，请财政部和国家计委拨给。 各机构制造主管部门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要积极提供本部门、本地区目前能承担生

产投资产品的企业名单和产品的主要技术性能等资料，协助



和推动招标工作的开展。 以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

部门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